
广 西 工 程 职 业 学 院
桂工程院学字〔2023〕21 号

关于印发《广西工程职业学院学生心理咨询
预约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现将《广西工程职业学院学生心理咨询预约管理规定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广西工程职业学院

2023 年 7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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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工程职业学院学生心理咨询预约管理规定

第一条 为保证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工作高效有序地

进行，以便更好地为广大同学提供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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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特殊原因不能准时面询者，必须在当班前与咨询室进行联系调

整事宜；

3.来访者预约时需要提供姓名、联系方式以及主要咨询问题

等信息，信息保密。

第六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其他文件与本管理规定

不一致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本规定由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

中心负责解释。


